2010-2011学年第二学期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工作通知
各单位：

为严谨治学，加强学风建设，本学期继续启用“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”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检测，相关要求如下：

一、检测对象
凡本学期申请答辩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（含专业学位）的学位论文均需进行检测。

二、检测程序
各院系所可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确定论文检测程序(可参选下列办法之一): 
1.组织预答辩,通过预答辩的学位论文可进行检测；
2.申请人填写《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申请表》（见附表），申请人自述论文概况，经导师初审同意后可进行检测；

3.其它适合本单位的办法。
三、电子版论文命名
	论文类别
	论文命名
	要求

	博士论文
	BS_姓名_题目前10个字
	全文电子版

	学术硕士论文
	全日制硕士
	XS_姓名_题目前10个字
	全文电子版

	
	同等学力硕士（含高校教师等）
	TS_姓名_题目前10个字
	全文电子版

	专业学位硕士论文
	ZS_姓名_题目前10个字
	全文电子版


四、论文检测

各单位通知答辩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电子版论文（WORD或PDF格式）提交至指定邮箱，指定专人检测。
每篇论文一般只检测一次，不予复检，可下载打印检测报告（简洁版）供研究生及导师参考。
检测人须对系统用户名/密码、检测过程、检测论文内容、检测结果等严格保密，仅限检测本单位答辩申请人的学位论文，禁止检测任何其它论文。

学位办监控各单位检测过程并适时抽查相关论文。

五、检测界定值及处理办法
各单位应根据论文检测结果制定本单位的重合率界定值及处理办法,对超过规定值的论文检测结果，应由单位负责人会同导师或专家给出最终的判定。
下表所列数据及界定等仅供参考。
	论文类别
	重合率建议界定值(A)
	参考处理办法

	博士论文
	A<20%,通过检测
	参考检测结果修改论文，经导师审定后送审。

	
	20%≤A<30%

可申请复检 
	在导师指导下修改论文，可申请复检，复检后A<20%，经导师审定后送审。
复检A≥20%，办理延期手续。

	
	A≥30%,未通过检测
	核准后不准答辩，办理延期手续。

	硕士论文
	A<30%,通过检测
	参考检测结果修改论文，经导师审定后送审。

	
	A≥30%,未通过检测
	核准后在导师指导下限期修改论文，延期答辩。延期时限由各单位会同导师商定。


特此通知。

联系人：学术硕士论文（李老师/电话：58808155）
专业硕士论文（白老师/电话：58802820）
博士论文（王老师/电话：58803016，李老师/电话：58806220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师范大学学位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3月15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